吉首大学商学院就业创业教研室责任制度

一、认真贯彻教育部及上级有关部门的方针、政策，制定本教研室就业创业指导教育工作计划； 
二、负责教研室“职业生涯规划、就业指导、创业教育”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与教学管理等工作； 
三、负责就业创业指导人员师资队伍建设，积极开展教学研究； 
四、负责提供职业生涯辅导、就业创业咨询等相关指导服务； 
五、负责组织开展与就业指导、创业指导相关的竞赛活动，推动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的提高； 
六、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 
七、如若工作不到位者，不允许参与年终评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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